
著作財產權人不明著作利用之許可授權及使用報

酬辦法第三條修正總說明 

著作財產權人不明著作利用之許可授權及使用報酬辦法（以下簡稱

本辦法）於九十九年九月二十四日訂定發布。考量近年來利用人申請不

明著作利用之許可授權需求逐漸增加，茲針對實務上反映申請程序較為

繁複費時之意見，並隨數位科技之發展，參酌先進國家法制，適時調整

因應。 

為簡化便捷不明著作利用許可授權之申請程序，爰修正本辦法第三

條，針對不知欲利用著作之名稱，於申請書及公開尋找著作財產權人時

，得免予記載；就申請人向相關著作權人團體或機構查詢而未獲回覆之

期間，其起算由該團體或機構接獲查詢文件日，修正為自申請人寄發查

詢文件之日起經過三十日；就公開尋找著作財產權人之程序，將公開尋

找之等待回應時間自三十日縮短為十日，並增加著作權專責機關網站為

登載之管道，以促進不明著作流通利用及文化創意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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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財產權人不明著作利用之許可授權及使用報

酬辦法第三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

之申請書，應記載下列事

項，由申請人或其代理人

簽名或蓋章： 

一、申請人姓名或名稱、

出生或設立年、月、

日、住所或居所；申

請人為法人者，其代

表人之姓名。 

二、由代理人申請者，其

姓名或名稱、住所或

居所；代理人為法人

者，其代表人之姓名

。 

三、欲利用之著作之種類

、內容、名稱及其著

作財產權人、著作人

姓名或名稱。但不知

該著作之名稱或其著

作財產權人、著作人

姓名或名稱者，不在

此限。 

四、欲利用著作製作文化

創意產品之說明。 

五、使用報酬計算之說明

。 

六、已盡一切努力之說明

。 

七、欲利用之著作已公開

發表之說明。 

前項第五款之說明應

包括下列各款： 

一、市場上已利用其他同

類著作所支付之使用

報酬。 

二、欲利用之著作之利用

範圍。 

三、利用人就其文化創意

產品交易時預定之對

第三條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

之申請書，應記載下列事

項，由申請人或其代理人

簽名或蓋章： 

一、申請人姓名或名稱、

出生或設立年、月、

日、住所或居所；申

請人為法人者，其代

表人之姓名。 

二、由代理人申請者，其

姓名或名稱、住所或

居所；代理人為法人

者，其代表人之姓名

。 

三、欲利用之著作之種類

、名稱、內容及其著

作財產權人、著作人

姓名或名稱。但不知

被利用之著作之著作

財產權人、著作人姓

名或名稱者，不在此

限。 

四、欲利用著作製作文化

創意產品之說明。 

五、使用報酬計算之說明

。 

六、已盡一切努力之說明

。 

七、欲利用之著作已公開

發表之說明。 

前項第五款之說明應

包括下列各款： 

一、市場上已利用其他同

類著作所支付之使用

報酬。 

二、欲利用之著作之利用

範圍。 

三、利用人就其文化創意

產品交易時預定之對

一、第一項修正，說明如下

： 

(一)第一款、第二款、第四

款至第七款未修正。 

(二)第三款修正。本文酌作

文字修正。另實務上

，有些著作並無名稱

或屬名稱不明之情形

，爰參酌日本立法例

及其實務作法，於但

書增列不知該著作之

名稱者，亦得免予記

載。例如，欲利用照

片或圖畫創作，卻無

名稱，此時得免予記

載該照片或圖畫之名

稱，惟仍應依本款規

定具體說明著作之內

容，俾明確特定該著

作。 

二、第二項未修正。 

三、第三項修正，說明如下

： 

(一)第一款修正。申請人向

相關著作權人團體或機

構查詢原著作之著作財

產權人相關資訊，現行

規定定有自該團體等接

獲查詢文件日起經三十

日無回覆之情形；惟實

務上對於該團體等係於

何時接獲查詢文件，時

有不易舉證等困難，造

成三十日之期間難以起

算，而生延宕，爰參酌

韓國立法例，修正為自

申請人寄發查詢文件之

日起經過三十日未獲其

回覆，即屬於第一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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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或其他收益方式。 

四、欲利用之著作之利用

次數、期間。 

五、欲利用之著作於申請

人所欲製作之文化創

意產品中所占之比例

。 

六、其他經著作權專責機

關指定之應說明事項

。 

第一項第六款之說明

，至少應包括下列各款： 

一、申請人向相關著作權

人團體或機構查詢原

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

之姓名或名稱、住所

或居所及相關訊息，

經該團體或機構回覆

無法得知所欲查詢之

內容；或自申請人寄

發查詢文件之日起經

過三十日未獲其回覆

。 

二、申請人已登載新聞紙

、著作權專責機關網

站或以其他適當方式

，公開尋找著作財產

權人或相關訊息，自

登載或公開之日起經

過十日無回應。 

前項第二款之登載或

以其他適當方式公開，應

記載下列各款： 

ㄧ、公開尋找著作財產權

人或相關訊息之意旨

及目的。 

二、申請人姓名或名稱、

連絡方式；申請人為

法人者，其代表人之

姓名。 

三、查詢著作之種類、內

容、名稱及其著作財

產權人、著作人姓名

或名稱。但不知該著

價或其他收益方式。 

四、欲利用之著作之利用

次數、期間。 

五、欲利用之著作於申請

人所欲製作之文化創

意產品中所占之比例

。 

六、其他經著作權專責機

關指定之應說明事項

。 

第一項第六款之說明

，至少應包括下列各款： 

一、申請人向相關著作權

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查

詢原著作之著作財產

權人之姓名或名稱、

住所或居所及相關訊

息，經該團體或機構

回覆無法得知所欲查

詢之內容，或自其接

獲查詢文件日起經過

三十日無回覆。 

二、申請人已登載新聞紙

或以其他適當方式公

開尋找著作財產權人

或相關訊息，自登載

或以其他適當方式公

開日起經過三十日無

回應。 

前項第二款之登載或

以其他適當方式公開，應

記載下列各款： 

一、申請人姓名或名稱、

出生或設立年、月、

日、住所或居所；申

請人為法人者，其代

表人之姓名。 

二、查詢著作之種類、名

稱、內容及其著作財

產權人、著作人姓名

或名稱。但不知被利

用著作之著作財產權

人、著作人姓名或名

稱者，不在此限。 

六款之說明。 

(二)第二款修正。為因應數

位化科技發展，且現行

本即允許以「其他適當

方式」公開尋找著作財

產權人或相關訊息，爰

參酌日本、韓國立法例

，增訂得以登載著作權

專責機關網站之方式為

之，可增加登載之管道

；又為加速申請時程，

以利申請人早日取得許

可授權利用，增進不明

著作之流通，爰將申請

人開始登載或公開日起

之等待回應時間，自三

十日縮短至十日。 

四、第四項修正，說明如下

： 

(一)增訂第一款。為易於大

眾明瞭公開尋找著作財

產權人或相關訊息之意

旨及目的，爰將尋找著

作財產權人之意旨及目

的，增訂為申請人登載

新聞紙等之應記載事項

，以資明確。 

(二)現行第一款修正後移列

為第二款。為簡化申請

人登載新聞紙等之應記

載事項，並兼顧連絡申

請人之需求，爰刪除申

請人之「出生或設立年

、月、日」，並將「住

所或居所」修正為「連

絡方式」。 

(三)現行第二款參酌修正條

文第一項第三款規定，

酌作文字修正後，移列

為第三款。但書增列不

知著作之名稱者，亦得

免予記載，理由同說明

一(二)。 

(四)現行第三款刪除。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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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之名稱或其著作財

產權人、著作人姓名

或名稱者，不在此限

。 

三、已查詢之相關著作權

人團體及其他機構之

名稱、住所或居所及

查詢日期。 

人向相關著作權人團體

等查詢之事實資訊，依

第一項第六款規定於申

請書中說明已足，為簡

化申請人登載新聞紙等

之應記載事項，本款規

定爰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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